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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 免 嚴 格 遵 守 上 市 規 則

本文件為草擬本，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能會作出修訂。閱覽資料時須一併細閱本文件封面「警
告」一節。

為籌備 [編纂 ]，本公司已尋求在下列方面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的相關條文。

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本公司已訂立合約安排，於 [編纂 ]完成後將構成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本公司的
持續關連交易。本公司已就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進行合約安排項下擬進行
的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向聯交所申請豁免 [，而聯交所已同意授出有關豁免 ]。有關
該項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及豁免的詳情載於本文件「合約安排」及「關連交易」兩節。

往績期後收購事項

根據聯交所指引信GL32–12（「GL32–12」）,上市規則第4.04(2)條及第4.04(4)條適用於
任何交易記錄期後已收購、已同意收購或擬收購之附屬公司及╱或已收購業務，包括[編
纂 ]申請人收購特定附屬公司及╱或業務的意向。

上市規則第4.04(2)條及第4.04(4)條要求新 [編纂 ]申請人在其會計師報告中載入自
發行人最近期經審核賬目日期起已收購、已同意收購或擬收購之任何業務或附屬公司
於緊接 [編纂 ]文件發行前三個財政年度各年的業績及資產負債表。

根據GL32–12，聯交所或按個別情況考慮批准豁免遵守第4.04(2)條及第4.04(4)條，
當中計及（其中包括）：(i)該收購事項之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04(9)條）全部低
於5%，當中參考 [編纂 ]申請人交易記錄期中的最近財政年度；(ii)已收購或將收購業務
或附屬公司之歷史財務資料尚不可得或將耗費過多精力獲取或編製；及 (iii)[編纂 ]文件
須至少包括各收購事項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作為須予披露交易所需的資料。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二日，本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司辰林教育科技與喻傳華先生（彼
為獨立第三方）訂立一份股權轉讓協議（「轉讓協議」），據此辰林教育科技同意收購及喻
傳華先生同意轉讓雲南辰林的全部股權，總代價為人民幣2.0百萬元（「收購事項」）。收
購事項的代價乃經雙方公平磋商後釐定，當中參考雲南辰林的資產淨值。雙方均同意
代價將以現金結付。於最後可行日，代價已全數結清。誠如中國法律顧問確認，收購
事項已於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七日完成並於中國相關政府部門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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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相信，收購事項將進一步鞏固我們的教育相關服務。董事亦認為，轉讓協議
及收購事項之條款乃一般商業條款，誠屬公平合理；以及收購事項有利於本集團及股東。

聯交所授出豁免

我們已就收購事項向聯交所申請並獲批准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4.04(2)及4.04(4)

條，理由如下：

(a) 非重大性。收購事項對本公司而言並不重大。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計算的
資產、溢利及收益規模測試全部少於0.5%，因此，收購事項將不會觸發上市規
則第14章下的須予披露交易規定，亦毋須根據上市規則第4.28條編製 [編纂 ]賬
目；

(b) 編製雲南辰林的歷史財務資料造成過大負擔。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4.04(2)及
4.04(4)條將需要就雲南辰林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及截
至二零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的財務資料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會計師報告。於收購事項完成前，鑑於 (i)喻傳華先生為獨立第三方，本公司及
其核數師未獲准查閱雲南辰林的任何財務資料以編製本文件內有關雲南辰林
的會計師報告；及 (ii)本公司並無在雲南辰林董事會中擁有任何代表，以致使
其在本文件中披露其歷史財務資料。此外，在收購事項完成後，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無法充分及即時取得雲南辰林一切必要的歷史財務資料，而儘管彼等
已竭盡所能，但要在短時間內獲取該資料仍遭遇實際困難。再者，即使本公司
及其核數師真的取得雲南辰林的有關財務資料，本公司將需要大量時間及資
源來熟悉雲南辰林的管理會計政策及編製賬目，以及核數師亦需要大量時間
及資源來審核賬目，以符合上市規則第4.04(2)及4.04(4)條的規定。因此，對本
公司而言，按照上市規則第4.04(2)及4.04(4)條的規定披露雲南辰林的經審核財
務資料實際上並不可行而且負擔過大。

(c) 替代披露。本公司計劃於文件提供收購事項及雲南辰林的其他資料，以就沒
有載入雲南辰林未經審核業績及資產負債表作出補償，並讓潛在 [編纂 ]者能
夠更仔細地了解雲南辰林及收購事項對本公司和其附屬公司整體的影響。該
替代資料將包括：[(a)雲南辰林的名稱及註冊日期及其於收購事項前的股東；(b)

本公司進行收購事項的原因，包括收購事項背景概要及釐定代價的基準；(c)

雲南辰林主要業務活動的概要；(d)雲南辰林的財務資料，包括其資產總值、
收益及純利（分別摘錄自雲南辰林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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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的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及 (e)預期本
公司因收購事項而累計的利益及一份董事認為收購事項的條款誠屬公平合理
及符合股東整體利益的聲明詳情見「歷史及重組 — 往績期後收購事項」。

由於收購事項的代價已透過本公司的內部資源以現金悉數支付，故我們預料毋須
動用任何 [編纂 ]撥付收購事項。


